附件1
青苗补偿标准表
	补偿项目
	项目种类
	规格
	零星种植补偿（元/棵）
	成片种植
	备注

	
	
	
	
	最高种植密度（株/亩）
	成片补偿标准（元/亩）
	

	粮食作物类
	水稻、番薯、玉米等谷类、薯类、豆类
	/
	/
	/
	1000-1500
	每亩最高不超过1500元

	经济作物类
	甘蔗、莲藕、芋头、花生等油料作物、糖料作物、其他经济作物
	/
	/
	/
	2500-3000
	每亩最高不超过3000元

	
	牛大力、五指毛桃、铁皮石斛等多年生草本药材
	/
	/
	/
	10000
	/

	蔬菜类
	空心菜、大白菜、菜心等根茎类、叶菜类、花菜类、果菜类、真菌类
	/
	/
	/
	3000-3500
	每亩最高不超过3500元

	果木类
	梅、李、桃、番石榴等果树
	树冠投影直径在3（含）米以上
	180
	60
	108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1.5（含）至3米以内
	120
	
	7200
	/

	果木类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6（含）至1.5米以内
	80
	
	48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6米以下
	30
	90
	2700
	/

	
	龙眼、荔枝、芒果、黄皮、杨桃、乌榄、青榄等果树
	树冠投影直径在5（含）米以上的特大棵果树
	480
	40
	192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4（含）至5米以内
	360
	
	144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3（含）至4米以内
	220
	40
	88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2（含）至3米以内
	180
	
	72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1（含）至2米以内
	120
	
	48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6（含）至1米以内
	80
	
	32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6米以下
	20
	
	800
	/

	果木类
	桔、佛手、柑、橙、油柑等果树
	树冠投影直径在2（含）米以上
	220
	50
	110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1（含）至2米以内
	160
	
	80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5（含）至1米以内
	80
	90
	7200
	/

	
	
	树冠投影直径在0.5米以下
	15
	200
	3000
	/

	
	蕉类、木瓜
	高度1.5（含）米以上
	35
	133
	4660
	/

	
	
	高度1（含）至1.5米以内
	30
	
	3990
	/

	
	
	高度0.6（含）至1米以内
	25
	
	3330
	/

	
	
	高度0.6米以下
	15
	
	2000
	/

	
	葡萄、百香果
	藤径4厘米（含）以上
	50
	100
	5000
	/

	
	
	藤径3（含）至4厘米以内
	40
	
	4000
	/

	
	
	藤径2（含）至3厘米以内
	30
	
	3000
	/

	
	
	藤径1（含）至2厘米以内
	20
	
	2000
	/

	
	
	藤径1厘米以下
	15
	
	1500
	/

	
	菠萝
	未挂果
	/
	/
	2200
	/

	
	
	已挂果
	/
	/
	4500
	/

	
	火龙果
	未挂果，无水泥柱
	6
	600
	3600
	/

	
	
	未挂果，有水泥柱
	8
	
	4800
	/

	
	
	已挂果，无水泥柱
	10
	
	6000
	/

	
	
	已挂果，有水泥柱
	12
	
	7200
	/

	林木类
	乔木类：榕树、盆架子、鸭脚木、木棉树、黎蒴、鸡蛋花、七里香、罗汉松、玉兰、木棉花、黄花梨、樟树、槐树、杉树、无患子、桂花、米兰、铁树等
	胸径30（含）厘米以上
	600
	35
	21000
	/

	
	
	胸径20（含）至30厘米以内
	450
	40
	18000
	/

	
	
	胸径10（含）至20厘米以内
	220
	
	8800
	/

	
	
	胸径5（含）至10厘米以内
	80
	90
	7200
	/

	
	
	胸径5厘米以下
	20
	
	1800
	/

	林木类
	灌木类：杜鹃、大红花、茉莉、福建茶、女贞、黄杨、连翘、红继木、金钱榕、黄金叶、龙船花等，包含未列名的其他灌木
	冠幅1.3（含）米以上
	/
	/
	10000
	/

	
	
	冠幅0.8（含）至1.3米以内
	/
	/
	8000
	/

	
	
	冠幅0.3（含）至0.8米以内
	/
	/
	5000
	/

	
	
	冠幅0.3米以下
	/
	/
	2500
	/

	
	用材林：桉树、南洋楹、松树、大叶相思及同类树木
	胸径30（含）厘米以上
	60
	83
	4980
	/

	
	
	胸径20（含）至30厘米以内
	45
	
	3735
	/

	
	
	胸径10（含）至20厘米以内
	30
	
	2490
	/

	
	
	胸径5（含）至10厘米以内
	25
	
	2075
	/

	
	
	胸径5厘米以下
	15
	
	1245
	/

	
	竹子
	占地面积3至5平方米
为一丛（丛径）
	/
	/
	3500
	/

	草皮
	人工铺植、养护的绿化草皮
	/
	/
	4000
	/

	说明：1.补偿标准统一取整。
2.补偿项目中，粮食作物类含谷类、薯类、豆类；经济作物类含油料作物、麻类作物、糖料作物、药用作物、烟叶、其他经济作物；蔬菜类含根茎类、叶菜类、花菜类、果菜类、真菌类；花卉类含切花切叶、地栽类、盆栽类；果木类含鲜果类、干果类；林木类含乔木类、灌木类、草本类。
3.古树名木、名贵药材、花卉等市场价值波动较大，补偿标准不能完全覆盖的，具体补偿实施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经确认后予以补偿。
4.补偿标准不能完全覆盖的，具体补偿实施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经确认后予以补偿。
5.没有采用本标准补偿的青苗，每亩最高补偿棵数不得超过该类青苗科学种植的合理棵数。
6.青苗按照清点数量、胸径、冠幅等标准计算补偿费，计算的补偿费总额低于每亩最高补偿标准的，按计算的补偿费总额低于每亩最高补偿的，按计算的补偿费总额补偿；高于每亩最高补偿标准的，按每亩最高补偿标准补偿。
7.本标准为地面种植类（地苗）补偿标准，盆苗、袋苗按相同品种、规格的地苗补偿标准的20%补偿搬迁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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